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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 
 

 

毕业论文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综合素质训练和科研方法初步训练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巩固

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体现专业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为了完善和规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特制定本管理条例。 

一、目的 

通过撰写毕业论文： 

（一）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用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

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得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巩固加深与拓宽学生理论知识的领域。 

（二）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包括： 

⒈阅读（中文、外文）文献、史料； 

⒉检索和收集资料； 

⒊调查研究和实习考察； 

⒋科研立题； 

⒌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 

⒍创新见解； 

⒎论文的写作。 

二、基本要求 

（三）毕业论文是学术性论文，指在对某一专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文章。

具体要求是： 

⒈选题必须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相符合，与所学的课程相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⒉必须符合学术性论文的结构要求，鼓励学生有所创新； 

⒊篇幅应不少于 10000 字（含字符）； 

⒋学生在确定选题后，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查阅数据、熟悉课题和写作方法等前期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 

⒌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 

⑴论文选题的动因或背景、意义； 

⑵论文拟阐明的问题； 

⑶论文提纲； 

⑷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74· 

⑸主要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 

⒍开题报告须经指导教师签字认可后，学生方可进行毕业论文的后续工作。 

⒎毕业论文的写作按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规范》的要求进行。 

⒏每次学生与教师进行联系指导后，学生应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手册》。 

⒐学生在毕业论文开题之前，已修读完成的课程总学分须达到 120 学分，否则不能进行

毕业论文写作。 

三、指导教师 

（四）毕业论文实行导师制，指导教师应由讲师以上职称、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指

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宜随意更换。如确实需要更换，应提交书面申请，并征得原指导教师、

新指导教师、专业主任或教研室主任的同意，报所在学院备案。 

（五）指导教师必须熟悉自己所指导的毕业论文内容，掌握有关资料，并提前做好准备

工作。 

（六）指导教师应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参与学生的开题、帮助学生确

定选题、审定论文提纲、推荐参考文献和书目、指导研究方法和定期解答疑难问题、检查学

生毕业论文进度并审阅学生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要保证有足够时间对学生论文进行指导；指导教师与每位学生直接面谈不得少

于 3 次。 

（七）每位指导教师原则上指导学生不得超过 8 人。 

（八）学校鼓励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结合毕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要充分利用实习单位的

工作条件，开展课题研究，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论文指导教师也

可以兼任实习指导教师。 

四、检测、评阅、答辩及成绩评定 

（九）毕业论文定稿前，须交所在学院通过“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对于存

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由指导教师督促学生进行整改并再次检测。 

（十）定稿的毕业论文查重率（即学术不端检测的文本复制比）不得超过 20%。 

（十一）毕业论文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者，或者代写论文、

买卖论文者，毕业论文记为 0 分，并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给予相

应的纪律处分。 

（十二）论文定稿后，由指导教师进行审阅，并给出评语和评分。 

（十三）学院按专业组成评阅小组评阅论文，并给出评语和评分。 

（十四）论文答辩由学院组织。 

⒈若指导教师或评阅小组对毕业论文的评阅成绩为“不及格”时，学生不能参加论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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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指导老师或评阅小组应及时向学院报告，由学院通知学生。 

⒉答辩小组由 3 人组成。答辩小组采取导师回避制度。 

⒊学生答辩成绩为“不及格”时，总成绩记为“不及格”，并按答辩小组的意见修改论

文或重新答辩。 

⒋学生未按照学院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论文写作的，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十五）毕业论文的总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分、评阅小组评分和答辩小组评分三部分组成。

其中，指导教师评分占 35%，评阅小组评分占 35%，答辩小组评分占 30%。指导教师、评阅

小组和答辩小组均按百分制评分后折算。具体评分标准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评分标准》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程序及评分标准》。 

⒈指导教师评价内容： 

⑴全面完成任务情况； 

⑵掌握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情况； 

⑶独立工作，分析解决问题情况； 

⑷开题报告质量； 

⑸译文及英文摘要质量； 

⑹毕业论文质量。 

⒉评阅小组评价内容： 

⑴毕业论文观点是否正确，论证是否严谨，有无独创性； 

⑵数据处理、计算能力如何，结论及分析是否正确； 

⑶译文或英文摘要的质量如何； 

⑷文字表达及附件情况。 

⒊答辩小组评价内容： 

⑴规定时间内的论文简介和主要观点的陈述； 

⑵回答提问情况。 

（十六）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学生毕业论文的最后成绩认定及等级评定，并向教务处提

供汇总后成绩。 

（十七）毕业论文成绩不及格者可予补做。补做的学生需在 9 月份前重新提交论文，并

按重新学习标准缴费。 

五、组织管理 

（十八）学院根据专业设置负责毕业论文撰写的组织工作。 

（十九）毕业论文的选题采用命题与自选题结合的方式。各专业可拟定一些题目，由学

生选作；学生也可以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选题。 

（二十）毕业论文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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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第六学期结束前，学院组织布置毕业论文动员工作； 

⒉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于第八学期第十二周开始； 

⒊毕业论文从动员、选题、开题报告、初稿、检测、定稿到答辩等各阶段工作，由学院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⒋学院应在第八学期第四周前完成毕业论文中期检查工作，抽查比例不得低于 10%，保

证每位指导教师至少有一名学生论文得到检查，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查报告，并报教务处； 

⒌教务处在第八学期第八周对论文定稿进行抽查，并在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在全校范围

内组织毕业论文质量的抽查评审； 

⒍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学院须形成学院毕业论文工作总结报教务处。 

六、论文的保存与成果处理 

（二十一）学院负责将学生开题报告、毕业论文正文、毕业论文成绩评定表（含答辩记

录）和《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手册》一并装入学校统一印制的毕业论文资料袋归档保存，保存

期限至少四年。毕业论文电子文档由学院统一保存。 

（二十二）学生毕业论文属于职务作品范畴，学校可对相关论文进行合理使用。 

七、附则 

（二十三）毕业设计相关工作参照《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执行。 

（二十四）本管理条例经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

自 2014 级起施行。 

（二十五）本管理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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